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物业服务中心

合同编号：HC[2021]FEZX-002



直燃型冷热水机组
维护保养服务合同补充协议




有效期：2021年1月1日----甲方与新选聘的直燃型冷热水机组维护
保养单位签订合同生效之日止




甲方：成都华昌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2019年12月2日签订的《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直燃型冷热水机组维护保养服务合同》合同编号：HCFE 20-001,该合同于2020年12月31日到期。
由于成都市妇女联合会2021年度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正在进行中，直燃型冷热水机组维护保养服务项目采购工作无法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为持续做好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大楼物业服务工作，保障该大楼的直燃型冷热水机组正常运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特对原合同《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直燃型冷热水机组维护保养服务合同》进行补充，订立以下补充协议：
一、本协议自2021年1月1日起，至该项目签订新的物业服务合同后，甲方与新选聘的直燃型冷热水机组维护保养单位签订合同生效之日止。
[bookmark: _GoBack]二、维保费用为¥3916.66元/月（大写：人民币叁仟玖佰壹拾陆元陆角陆分），维保费用按月支付，不足一月时，以实际天数支付。协议期内甲方每月对乙方进行考核，乙方在考核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增值税专票，甲方在收到乙方有效票据后1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乙方维保费用。
三、除本补充协议约定条款之外，甲乙双方各项权利义务均履行原合同约定条款。
四、本协议一式伍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本页无正文）

甲方（签章）：成都华昌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代表人签字：
                          
日 期：


乙方（签章）：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代表人签字：

日 期：                        
